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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 300 股指期货合约及交易规则 

 

沪深 300 股指期货合约 

合约标的 沪深 300 指数 

合约乘数 每点 300 元 

报价单位 指数点 

最小变动价位 0.2 点 

合约月份 当月、下月及随后两个季月 

交易时间 上午：9:15-11:30,下午：13:00-15:15 

最后交易日交易时间 上午：9:15-11:30,下午：13:00-15:00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上一个交易日结算价的±10% 

最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 12% 

最后交易日 合约到期月份的第三个周五，遇国家法定假日顺延 

交割日期 同最后交易日 

交割方式 现金交割 

交易手续费标准 成交金额的万分之零点五 

交易代码 IF 

上市交易所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1. 合约标的：沪深 300 指数 

沪深 300 指数是由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中选取 300 只 A 股作为样本编制而成的成份股指数。沪

深 300 指数是沪、深证券交易所第联合发布的反映 A 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指数，指数样本覆盖了沪深

市场 60%左右的市值，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 

2. 合约乘数：每点 300 元 

合约乘数是为计算单张期货合约价值而事先规定的货币数量。沪深 300 股指期货合约的价值＝

沪深 300 指数点*300 元 

3. 最小变动价位：0.2 点 

公开竞价过程过，合约标的报价的最小变动数值为 0.2 点。每次报价必须是 0.2 的整数倍。 

4. 合约月份：当月、下月及随后两个季月 

合约月份是指期货合约到期交割的月份，交易所同时上市交易四个月份的合约，即当月合约、

下月合约及随后的两个季月合约（3、6、9、12 四个月份中距离目前最近的两个月份合约）。各个

日历月及对应上市的期货合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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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易时间： 

正常交易时间：上午 9:15-11:30,下午 13:00-15:15 

最后交易日交易时间：上午 9:15-11:30,下午 13:00-15:00 

比股票市场早开市 15 分钟，可有效地扮演价格发现的角色，帮助现货市场在未开市前建立均

衡价格，减低现货市场开市时的波幅。  

比股票市场晚收市 15 分钟，可减低现货市场收市时的波幅，在现货市场收市后，为投资者提

供对冲工具，同时为套期保值盘提供便利。 

6.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上一交易日结算价格的±10％ 

即涨跌停板为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10％，它主要根据现货市场涨跌停板幅度与沪深 300 指数

的历史波动幅度确定。由于股票市场每日的涨跌幅度为±10％，为了与现货市场保持一致，股指期

货合约的涨跌停板确定为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10％。最后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为上一交易日结算

价的±20％。 

季月合约上市首日涨跌停板幅度为挂盘基准价的±20％。上市首日有成交的，于下一交易日恢

复到合约规定的涨跌停板幅度；上市首日无成交的，下一交易日继续执行前一交易日的涨跌停板幅

度。 

7. 最低交易保证金：合约价值的 12% 

交易所实行保证金制度。保证金分为结算准备金和交易保证金，股指期货合约最低交易保证金

标准为 12％。期货交易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风险状况调整交易保

证金标准，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报告： 

①期货交易出现涨跌停板单边无连续报价（以下简称单边市）； 

②遇国家法定长假； 

③交易所认为市场风险明显变化； 

④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其他情形。 

交易所调整期货合约交易保证金标准的，在当日结算时对该合约的所有持仓按照调整后的交易

保证金标准进行结算。 

8. 最后交易日：合约到期月份的第三个周五，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沪深 300 股指期货合约的最后交易日为合约到期月份的第三个周五，最后交易日即为交割日。

最后交易日为国家法定假日或者因异常情况等原因未交易的，以下一交易日为最后交易日和交割日。

到期合约交割日的下一交易日，新的月份合约开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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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割方式：现金交割 

股指期货合约采用现金交割方式。最后交易日收市后，交易所以交割结算价为基准，划付持仓

双方的盈亏，了结所有未平仓合约。股指期货交割结算价为最后交易日标的指数最后 2 小时的算术

平均价。计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交易所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对股指期货的交割结算价进行调

整。 

10. 交易手续费标准：成交金额的万分之零点五 

交易所收取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为合约成交金额的万分之零点五。另外，交割手续费标准为交割

金额的万分之一。交易所有权对手续费标准进行调整。 

11. 各种价格与数量的确定 

开盘价是指某一期货合约经集合竞价产生的成交价格。集合竞价未产生成交价格的，以集合竞

价后第一笔成交价为开盘价。 

收盘价是指某一期货合约当日交易的最后一笔成交价格。 

最高价是指一定时间内某一期货合约成交价中的最高成交价格。 

最低价是指一定时间内某一期货合约成交价中的最低成交价格。 

最新价是指某一期货合约在当日交易期间的即时成交价格。 

涨跌是指某一期货合约在当日交易期间的最新价与上一交易日结算价之差。 

最高买价是指某一期货合约当日买方申请买入的即时最高价格。 

最低卖价是指某一期货合约当日卖方申请卖出的即时最低价格。 

申买量是指某一期货合约当日交易所交易系统中未成交的最高价位申请买入的下单数量。 

申卖量是指某一期货合约当日交易所交易系统中未成交的最低价位申请卖出的下单数量。 

结算价是指某一期货合约当日一定时间内成交价格按照成交量的加权平均价。结算价是进行当

日未平仓合约盈亏结算和计算下一交易日交易价格限制的依据。 

成交量是指某一期货合约在当日所有成交合约的单边数量。 

持仓量是指期货交易者所持有的未平仓合约的单边数量。 

12. 指令与成交 

交易指令分为市价指令、限价指令及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指令。 

市价指令是指不限定价格的、按照当时市场上可执行的最优报价成交的指令。市价指令的未成

交部分自动撤销。 

限价指令是指按照限定价格或者更优价格成交的指令。限价指令在买入时，必须在其限价或者

限价以下的价格成交；在卖出时，必须在其限价或者限价以上的价格成交。限价指令当日有效，未

成交部分可以撤销。 

市价指令只能和限价指令撮合成交，成交价格等于即时最优限价指令的限定价格。 

交易指令的报价只能在合约价格限制范围内，超过价格限制范围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交易指令申报经交易所确认后生效。 

交易指令每次最小下单数量为 1 手，市价指令每次最大下单数量为 50 手，限价指令每次最大

下单数量为 100 手。 

会员、客户采取可能影响交易所系统安全或者正常交易秩序的方式下达交易指令的，交易所可

以采取相关措施。 

股指期货竞价交易采用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两种方式。集合竞价是指对在规定时间内接受的买

卖申报一次性集中撮合的竞价方式，连续竞价是指对买卖申报逐笔连续撮合的竞价方式。 

集合竞价在交易日 9:10-9:15 进行，其中 9:10-9:14 为指令申报时间，9:14-9:15 为指令撮合

时间。集合竞价指令申报时间不接受市价指令申报。集合竞价指令撮合时间不接受指令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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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连续竞价交易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撮合成交。以涨跌停板价格申报的指令，按

照平仓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撮合成交。 

集合竞价采用最大成交量原则，即以此价格成交能够得到最大成交量。高于集合竞价产生的价

格的买入申报全部成交；低于集合竞价产生的价格的卖出申报全部成交；等于集合竞价产生的价格

的买入或者卖出申报，根据买入申报量和卖出申报量的多少，按照少的一方的申报量成交。 

开盘集合竞价中的未成交指令自动参与连续竞价交易。 

限价指令连续竞价交易时，交易所系统将买卖申报指令以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排序, 

当买入价大于、等于卖出价则自动撮合成交。撮合成交价等于买入价(bp)、卖出价(sp)和前一成交

价(cp)三者中居中的一个价格。即：当 ①bp≥sp≥cp，则：最新成交价=sp；②bp≥cp≥sp，最新

成交价=cp；③cp≥bp≥sp,最新成交价=bp。集合竞价未产生成交价的，以上一交易日收盘价为前

一成交价，按照上述办法确定第一笔成交价。 

新上市合约的挂盘基准价由交易所确定并提前公布。挂盘基准价是确定新合约上市首日涨跌停

板幅度的依据。 

  


